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的公告

为进一步展现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经历、革命生涯，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示聂耳艺术成就，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决定和工作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决定对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作出了《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玉红政征决﹝2021﹞3号），现予以公布。《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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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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